测量管理体系认证专项申请资料
申请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1.组织法律地位证明（如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书等）；

2.（适用时）经营行政许可文件及强制性认证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，如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3C认证证书、SC认证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证、特种设备制造单位资格许可证；证明多场所同一实体关系的法律/合同文件（如：土地使用证、租赁合同等法律或合同联系文件）等；
3.申请组织计量基本情况：
	计量管理部门名称
	
	隶属关系
	

	计量管理部门负责人
	
	职务
	

	体系相关的员工数（包含计量管理和计量技术人员）
	
	专职计量人员数
	

	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	
	年销售额（万元）
	

	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
	


4.主要计量要求和计量设备（组织根据产品等测量要求而确定的测量设备，可增加页码）
	序号
	主要计量要求
	计量设备
	设备归属

	1
	 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2
	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3
	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4
	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5
	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6
	
	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	7
	……
	……
	□自有   □租用


5.有否被计量授权？是否有计量标准考核证书？（如有，请提供复印件）；
6.近一年内□未    □有 出现与测量管理等有关的的重大事故（如有，请说明情况）：
7.申请人测量管理体系文件。

8.测量管理体系人数说明：

（1）组织测量管理体系覆盖人数     人，

（2）专职计量管理和计量技术人员     人，

（3）非固定（包括季节性人员、临时人员和分包商人员）、兼职计量管理和计量技术人员

         人，

（4）组织内非专职计量管理和计量技术人员的       人，每天从事计量工作的时间为

     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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